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办事指南

一、适用范围

中国公民、法人均可以申请成立社会团体 

二、事项审查类型

前审后批

三、审批依据

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250号）
四、申请条件

1、个人会员50个（含）以上，或者单位会员30个（含）以上；由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，总数50个（含）以上；2、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；3、有固定的住所；4、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；5、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；6、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7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1、登记申请书；2、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；3、场所使用权证明；4、验资报告；5、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、身份证明；6、章程草案；7、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；8、社会组织党员情况调查表。

六、办理基本流程

提交材料→受理→审查→审批→送达→事后监管

七、办理方式

网上申请，书面审查。

八、办结时限

登记管理机关自收到所列全部有效文件之日起60日内，作出准予或者不予登记的决定。

年检要求
一年一检。

收费信息

  无。
十一、咨询途径

办事机构：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电话：8869178
6

